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解读
1、 申请条件：
（一）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范围。具有晋江户籍且持有新一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具有以下情形，可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1.属于城乡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残疾等级评定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的残疾对象）；
2.家庭年人均收入在我市城乡低保标准100%～130%的重度残疾人（残疾等级评定为一级、二级）；
3.60周岁及以上无固定收入的重度残疾人（残疾等级评定为一级、二级）。
          （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范围。具有晋江户籍且持有新一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级且需要长期照护的各类重度残疾人。
        (三)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纳入特困供养保障的残疾人不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既符合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又符合老年人护理补贴条件的残疾老年人，可择高申领其中一类护理补贴。既符合残疾人两项补贴条件，又符合养老服务补贴、高龄津贴条件的残疾老年人可以叠加享受。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儿童，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可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二、如何申请残疾人两项补贴？
具有晋江户籍且持有新一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符合要求的残疾人，可由残疾人本人或委托人持申请材料向户籍所在镇（街道）提出申请，镇（街道）也可委托村（居）委会代为受理。
3、 [bookmark: _GoBack]申请材料
 1.户口簿户主页，本人页复印件3张；
2.申请人2寸彩色照片3张；
3.残疾证、身份证复印件3张（二代身份证须正反面复印）；
4.低保证明或镇村两级出具的低收入家庭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5.申请表
四、发放标准
   重度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00元；城乡低保家庭三级、四级残疾人困难生活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14元，一级重度困难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37元（非困难残疾人一级护理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15元），二级重度困难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14元（非困难残疾人二级护理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92元）。
    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将根据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省定最低标准调整情况作相应调整。







咨询电话：
民政局：  85600322     残  联：85812300
青阳街道：85601032     内坑镇：88388894
梅岭街道：85685163     紫帽镇：85980998
西园街道：85602262     东石镇：85586560
罗山街道：88183150     永和镇：88088804
新塘街道：88128820     英林镇：85480097
灵源街道：88056718     金井镇：85335051
陈埭镇：  85196582     龙湖镇：85231503
池店镇：  85988013     深沪镇：88291103
安海镇：  85727506     西滨镇：85186615
磁灶镇：  85891373
  


